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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提质降费

专项治理工作执行方案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障人民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缺牙修复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口腔种植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按照《台州市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提质降费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及相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以下工作执行方案。

一、指导思想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导医疗机构通过透明价格、优质服务、规范管理、良好口碑等实现高质量发展，引导医疗机构为老百姓提供质价相符的口腔种植服务，把过高的种植牙费用降下来，确保群众能及时享受高品质生活。

二、治理项目

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提质降费专项治理。

三、治理目标和重点

强化公立医疗机构价格的公益性和“锚”的作用，开展口腔种植服务的各级公立医疗机构100%响应单颗常规种植全流程价格调控，100%参加口腔种植体系统集中带量采购，牙冠按规定在省药械采购平台耗材挂网产品中采购，发挥公立医疗机构对市场的参照作用，引导民营医疗机构按照符合竞争规律和群众预期的水平制定合理价格，切实降低口腔种植费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四、主要举措

（一）规范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收费项目。依照施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全流程调控及《关于规范口腔种植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台医保联发〔2023〕4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指导各口腔种植医疗机构及时调整服务价格收费项目，进一步完善价格收费项目。

（二）确保口腔种植体系统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落地。协助辖区内医疗机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协议采购产品和采购量。

（三）加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政策指导。组织开展相关政策培训、解读和宣传，指导辖区内相关医疗机构公示本院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及单颗常规种植的医疗服务全流程费用，并保障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整性，接受社会监督。
（四）加强民营医疗机构口腔种植价格引导。在官方网站（或公众号）上长期展示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口腔种植价格和费用、是否参加口腔种植体集采和响应全流程医疗服务价格调控等情况，引导民营医疗机构按照符合竞争规律和群众预期的水平，制定合理价格，同时为患者就医提供指引。
（五）强化医疗机构口腔种植价格行为日常管理。将价格调控监测与经办日常稽核相结合，每季度对辖区内种植数量大、定价明显高于本地平均水平的医疗机构开展抽查，关注医疗机构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执行情况和种植体等耗材实际采购情况，以及种植牙耗材、种植牙手术价格、患者次均费用等重点指标变化，确保各项治理措施落实落细。

（六）实施口腔种植专项治理“回头看”。将专项治理“回头看”与各类检查相结合，积极争取各相关部门支持，形成治理合力，组织开展交叉检查。以区域内价格排名靠前、群众投诉举报较多、拒绝参加种植牙集采或隐瞒报量的医疗机构为检查重点，检查过程中发现医疗机构重复收费、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线索，以及提供口腔种植医疗服务过程中不合理不规范的检查诊疗行为，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行政执法部门通报。

五、时间安排

（一）3月底前，按要求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相关信息调查、统计和报送，督促医疗机构完成协议采购产品和采购量分配。

（二）5月底，组织开展一次全市口腔种植医疗服务全市大普查，普查内容包括口腔医疗机构服务情况、群众意向调查等。

（三）6月底前，组织开展相关政策培训、解读和宣传，全面落实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政府指导价和单颗常规种植全流程调控目标。

（四）10月底前，做好口腔种植医疗机构服务价格收费长期动态展示工作，持续加大日常调查、检查力度和频率，定期公开表彰报道机构优质服务，定期公开通报机构口腔种植医疗市场不良形象。

（五）11月底前，总结前阶段工作成效和问题，查漏补缺，迎接上级口腔种植专项治理“回头看”交叉检查。

（六）12月底前，总结专项治理工作，形成工作报告，报送市纪委市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实施，把口腔种植专项治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落实专人具体负责。

（二）落实工作举措。建立市、镇（街道）上下互动和部门联动机制，市医保局加强政策指导，其他部门协同配合，各地组织专门力量抓好工作落实，纵深推进专项治理工作各项举措落实，切实履行全行业医药价格管理职责，加强种植牙医疗服务价格调控与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协同配合，形成长效治理效果。

（三）报告反馈制度。依据进度安排推进各项工作，建立月报制度，各口腔种植医疗机构从4月起，每月25前将本月工作进展情况（包括相关工作数据、成果数据、典型案例和事例、经验做法等）报送市医保局；市医保6月25日前报总结阶段性治理成效书面报告，12月10日前形成全年专项治理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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